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1年8月份以后新上市合约大蒜交收细则

（一）、货物交收

本所货物交收是指按照电子交易合同约定，交易双方对合同约定货物所有权办理转移手续的过程。

（二）、交收品种：金乡产区大蒜

（三）、大蒜品质和规格：

	品 质 要 求


	1、 同一品种、成熟、色泽一致、形状规则、坚实饱满、完整、洁净、气味正常。

2、 无霉变、日灼伤、腐烂、虫蚀、皱缩空腔、僵蒜、无米气泡独头蒜、机械伤。

3、 无开花蒜（3道以上外皮开裂或漏蒜瓣2瓣以上为开花蒜）

4、 芽长超过1/3不予交收。

5、 糖蒜、冻蒜超过0.5%不予交收。

6、 微须、杆长不超过3CM左右可以交收。

	规 格 要 求
	标准品：5.5，横径5.5CM以上 （含5.5CM）

替代品：6.0，横径6.0CM以上（含6.0CM）

替代品：5.0，横径5.0CM以上 （含5.0CM）

	限  度
	标准品：品质要求和规格要求的不合格率之和按重量计，以不超过30%为限。

替代品：合格率50%以上的升贴水后可以代替交收。

	备    注
	1、 标准品是指符合以上品级要求的成品率70%以上的5.5公分以上的杂交蒜。

2、 一级替代品是指符合以上品级要求的成品率70%以上的6公分以上的杂交蒜按交收价升水6%，合格率70%以上5公分以上的杂交蒜按交收价贴水5%可以代替交收。

3、 二级代替品是指符合以上品级要求的成品率50%以上的6公分以上的杂交蒜按交收价贴,0%可以代替交收，合格率50%以上5.5公分以上的杂交蒜按交收价贴水5%可以代替交收，合格率50%以上5公分以上的杂交蒜按交收价贴水8%可以代替交收。同等级别的白蒜加价200元可以代替交收。4.5公分的不参与交收。

4、 标准品、替代品的品级标准交易所可以根据大蒜每年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5、 进行交收的大蒜须为当年度产大蒜。

6、 原始存入交收库大蒜正常验收验质，二次入库验收验质上浮3%个点。


（四）、包装要求：原则上以40KG亮袋 或20KG 紫网袋为标准。

（五）、交收费用：

1、交收数量10吨（含10吨）以下，一次性收取交收费500元；10吨以上，按50元/吨标准收取。

2、本所成交价格为不含税价格，如买方交易商需开据发票，由卖方交易商协助买方到相应税务机构办理相应手序，费用由买方承担。

3、交易商应收或应付的全额货款为（货物交收价±地区差价±质量品级差价）(货物交收数量（吨）。

4、入库费用为100元/吨（含入库装卸费、10天存储费）由卖方承担。买方应在10天内全部出库完毕。若要在交收库内继续存储，买方应与交收库协商存储费及存储时间，双方达成协议后可继续在交收库存储，库存费不能超过300元/吨，时间为每年8月至次年4月20日。出库费用由买方承担。。

5、买方若在10天内出货，在货物出库完毕之前，交收仓库应负责该批货物的安全及管理。

    6、库外交收的大蒜，费用为60元/吨（含装卸费、储藏费、过磅费），由卖方承担。

（六）货物须经本所注册为货单后方可用于交收

1、当年产大蒜，交收月份为7、8月份，冷库外交收。货单注册的程序为：大蒜在收获后未进入恒温库之前，卖方交易商根据电子交易合同的成交结果，在本合约最后一个交易日闭市前，将符合本细则规定的大蒜存放到指定的交收地点，由本所指定货物交收仓库对大蒜进行检验保管。对检验合格的大蒜真实地开具本所统一的货物凭证（货物凭证包括货物产地、规格、品级、数量、件数、货架号、所在地等）。卖方交易商将货物凭证交到本所，由本所向其开具货物凭证收据，并注册为货单。

2、在冷库外交收的大蒜，验质结束之前的费用由卖方交易商承担（含装卸费、储藏费、过磅费），出货费用由买方承担。

3、恒温库储存大蒜（交收月份为当年9月份至次年4月份）货单注册的程序为：

准备交收的大蒜已经存入指定交收库的，卖方交易商根据电子交易合同的成交结果，于本合约最后一个交易日闭市前，向本所提交由交收仓库开具的符合交易所交收标准并与货物品级一致的货物存放凭证，由本所注册为货单。

货单必须在进入交货日前注册完成。如经本所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后，货单可用于抵顶卖方交易商的相关款项。

（七）、提前交收

对于提前交收的，由交易商向交易所提出申请，由交易所协调安排。

（八）、具体交收

1、在货物交收日，交易所根据交收申请和配对情况，由本所通知相关交收双方，到本所办理货物交收事宜。如交易商双方均同意在本所指定交收仓库之外的地点进行货物交收的，应提前向本所提出申请。相关事宜由交易商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由交易商双方自行承担。

2、因电子交易合同的转让，导致相关电子交易合同到期交货时出现买卖方不一致时（一买多卖、一卖多买或多买多卖），由本所对到期电子合同的相关买方和卖方及对应的买卖数量和交收地点进行交收匹配，以确保货物交收的顺利进行。

3、本所收到买方全额货款和卖方的足量货单后，于货物交收日期内向卖方划拨首付（80%），向买方开具提单（交易商根据交易所公告，到相应地点领取提货单）。买方交易商带身份证及本所开具的货物提单办理货物出库手续（如委托别人代为提货的，须提交交易商委托书和身份证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待买方交易商对货物的品级及数量无异议并接受货物后，本所向卖方交易商划拨剩余货款（20%）。

4、数量误差：实交数量与应交数量误差不得超过1%，超过1%以上（短缺）视为部分违约，由交易所负责扣划相应款项，正常数量误差内的由交易商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5、交收地点：本交易所指定的交收地点。

（九）、违约处理

1、卖方交易商须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注册为货单。过期未能办理者视为违约。卖方交易商应向买方交易商支付交收价20%的违约金及市场风险金1元/吨。

2、如果卖方不能交货是由交收仓库造成的，则由交收仓库向卖方承担赔偿责任，卖方可通过仲裁、诉讼或其他途径向交收仓库主张权利。

3、买方交易商应在最后交易日的前10天（含最后交易日）开市前补足全额货款。过期未办理者视为违约。买方交易商应向卖方交易商支付交收价20%的违约金及市场风险金1元/吨。

4、买方交易商自收到提货单起48小时内，如对货物品级有异议，应书面通知本交易所，并提供该批货物经质检部门检验的质检报告。检验费用由买方垫付，检验结果作为货物品级是否合格的最终依据。若检验合格，检验费用由买方承担；若检验结果表明该批货物不符合该货物预定标准，检验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构成违约。

5、经检验合格或买方未提异议，由本所计算双方应收应付，开具相关单据结清相关费用。

6、买方交易商如果没有按照本所的公告及时领取提货单，则视为买方交易商放弃提货。本所将按货物合格处理。
（十）、交收监督

1、交收库应做好货物入、出库工作，并为交易商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确保安全、快速、优质的入、出货物，不得设置人为障碍。如果出现人为障碍，市场有权判单方违约。

2、本所工作人员有权监督货物交收的全过程，对妨碍交收的各种行为有裁判权。买卖双方及交收库在交收过程中如果产生纠纷，各方均同意和认可并以本所工作人员见证的事实为事实真相；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纠纷，任何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各方均同意以本所工作人员见证的事实为真实情况，并据此作为裁决纠纷的事实依据。

3、为保证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买卖双方均不得干预质检部门检验工作。如有干预行为，交易所工作人员有权做出相应警告和处理，处理意见可作为有关部门裁决的依据。

  本细则解释权属于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本所有权对本办法的条款进行修订。

金乡大蒜国际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1年0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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